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設置辦法總說明 

學生輔導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公布，

本法第四條第四項規定：「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之組織、建置規劃、設施設

備、推動運作、人員資格、遴選、商借、培訓、獎勵、與學校之協調聯

繫及各級主管機關對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之督導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為強化學生輔導諮商中

心（以下簡稱輔諮中心）之組織、建置規劃、設施設備、推動運作、人

員資格、遴選、商借、培訓、獎勵與學校之協調聯繫及各級主管機關對

輔諮中心之督導機制等事項，明確其規範，爰訂定「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機關應設輔諮中心。(第二條) 

三、輔諮中心設置場所。(第三條) 

四、輔諮中心之組織。(第四條) 

五、輔諮中心主任資格。(第五條) 

六、輔諮中心副主任及執行秘書資格。(第六條) 

七、輔諮中心督導人員選任方式。(第七條) 

八、輔諮中心兼任專業輔導人員資格。(第八條) 

九、輔諮中心外聘人員資格。(第九條) 

十、輔諮中心得設置行政分組。(第十條) 

十一、輔諮中心受理學校轉介處遇性輔導學生及相關工作原則。(第十一

條) 

十二、輔諮中心之保密義務。(第十二條) 

十三、輔諮中心之工作會議。(第十三條) 

十四、專業輔導人員之職前訓練及在職進修。(第十四條) 

十五、主管機關對輔諮中心之監督。(第十五條)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設置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學生輔導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四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依學生輔導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條第四

項規定：「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之組織、建

置規劃、設施設備、推動運作、人員資格、

遴選、商借、培訓、獎勵、與學校之協調

聯繫及各級主管機關對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之督導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爰

訂定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機關（以

下簡稱各該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四條

第二項規定，設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以

下簡稱輔諮中心）。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四

條第二項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

機關應設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其任務如

下：一、統籌規劃、配置及運用專業輔導

人員。二、提供學校嚴重適應困難、嚴重

行為偏差及嚴重自我傷害學生之輔導諮

商、轉介及轉銜服務。三、提供學校輔導

學生之個人及系統評估、輔導諮商、資源

轉介服務。四、統籌調派專業輔導人員支

援學校處理危機事件之心理評估、輔導諮

商及資源連結之直接或間接服務。五、支

援學校教師及學生家長專業諮詢服務。

六、支援學校辦理系統整合之個案會議。

七、進行輔導處遇成效評估及嚴重個案追

蹤管理。八、辦理專業輔導人員之專業增

能、研習及督導工作，並得協助主管機關

規劃輔導教師之專業增能及研習工作。

九、協助主管機關推動重大學生輔導政

策。十、其他與學生輔導相關事宜之規劃

及推動。」設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以下簡

稱輔諮中心）。 

第三條  各該主管機關應提供輔諮中心設

置場所，並得因應地理環境及業務需

要，設分區中心，且建置下列事項： 

一、辦公空間。 

二、符合學校輔導工作場所設置基準之

輔導專業空間。 

一、考量直轄市、縣(市)幅員、地理環境

不同，導致學生輔導業務之區域差異

性，爰定明主管機關於設輔諮中心

時，得依地方需求，增設分區中心。 

二、訂定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輔諮中心

依業務需求建置下列事項： 



 
 

三、學生輔導工作所需設備器材及輔導

媒材。 

(一)建置輔諮中心人員處理事務之辦公

空間。 

(二)因專業輔導人員需執行及推動學生

輔導工作，輔諮中心之輔導專業空間

應符合依本法第十六條定之「學校輔

導工作場所設置基準」。 

(三)輔導諮商進行時所需設備器材、輔導

媒材，依輔諮中心業務需求適切建

置。 

第四條  輔諮中心置主任一人；並得依其

規模編制，置副主任一人至二人、執行

秘書、組長。 

輔諮中心應置專業輔導人員、專業

輔導人員之督導人員（以下簡稱督導人

員）及行政人員。 

輔諮中心專業輔導人員之遴選、權

益、獎懲、考核及其他相關事項，依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專業輔

導人員設置辦法規定辦理。 

輔諮中心商借教師之遴選、權益、

獎懲、考核及其他相關事項，依國民教

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與中心組織運作辦

法規定辦理。 

一、依本法第四條第三項規定：「學生輔

導諮商中心應配置主管人員、專業輔

導人員、專業輔導人員之督導及行政

人力；主管人員應由學校主管機關遴

選具輔導專業專長者擔任。」爰訂定

第一項及第二項。 

二、依本法一百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

公布之第十一條第五項規定：「各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機關依第一項及

第二項規定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之資

格、設置、聘用、薪資、停聘、解聘、

實施方式、期程、不適任人員通報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後

定之。」爰訂定第三項，明定輔諮中

心專業輔導人員之遴選、權益、考核、

獎懲等，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各該

主管機關專業輔導人員設置辦法辦

理。 

三、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與中心組

織運作辦法第十條第四項規定：「第一

項及第二項任務編組性質之中心，其

設置、運作及相關事項，應依本辦法

之規定辦理。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爰訂定第四項，明定輔諮

中心商借教師之遴選、權益、獎懲、

考核及其他相關事項，依國民教育及

特殊教育輔導團與中心組織運作辦法

規定辦理。 



 
 

第五條  輔諮中心主任應具輔導專業專

長，由各該主管機關優先遴聘具有下列

經歷之一者擔任： 

一、曾任或現任輔諮中心督導人員三年

以上。 

二、曾任或現任學校校長或主任，且具

有三年以上學校或主管機關輔導

行政經驗。 

三、具有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證書，且

具有三年以上學校輔導行政經驗。 

一、參酌本法第四條第三項規定：「學生

輔導諮商中心應配置主管人員、專業

輔導人員、專業輔導人員之督導及行

政人力；主管人員應由學校主管機關

遴選具輔導專業專長者擔任。」 

二、輔諮中心主任應具有輔導諮商專業訓

練背景，且須有一定的行政歷練，才

能夠有效領導輔諮中心之運作，爰明

定具所列款次者依序優先遴聘。 

第六條  輔諮中心副主任及執行秘書，由

各該主管機關優先遴聘具有下列經歷之

一者擔任： 

一、曾任或現任輔諮中心督導人員二年

以上。 

二、曾任或現任學校校長或主任，且具

有二年以上學校或主管機關輔導

行政經驗。 

三、具有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證書，且

具有二年以上學校輔導行政經驗。 

考量輔諮中心副主任及執行秘書應具有輔

導諮商專業訓練背景，且須有一定的行政

歷練，才能夠協助主任推動輔諮中心之運

作，爰明定具所列款次者依序優先遴聘。 

第七條  輔諮中心應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各該主管機關專業輔導人員設置辦法

置督導人員，並公開遴聘或甄選之。 

依本法一百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公布

之第十一條之一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主管機關應就轄內之專業輔導人員，至

少每七人擇一人擔任督導人員。但轄內之

專業輔導人員總數未滿七人者，應擇一人

擔任督導人員。」另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各該主管機關專業輔導人員設置辦法第

五條第一項規定：「公立學校及各該主管

機關應公開甄選具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

師或社會工作師證書之人員，擔任專業輔

導人員，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並由

各該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統籌調派。」輔

諮中心應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各該主管

機關專業輔導人員設置辦法置督導人員。 

第八條  輔諮中心得聘任具備下列資格之

一，並具備兒童青少年相關實務工作經

驗，且熟悉學校教育脈絡及系統運作

者，擔任兼任專業輔導人員： 

依本法一百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公布

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各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主管機關應依下列規定，置專任專

業輔導人員；並得視實際需要置兼任專業



 
 

一、心理師。 

二、社會工作師。 

三、大學社會工作、心理諮商輔導相關

系、所、院學士以上學位。 

四、精神醫學相關專業人員。 

輔導人員若干人：……。」並參酌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

府設置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要點第五點，輔

諮中心得聘任兼任專業輔導人員，以協助

及充實輔諮中心服務量能。爰此，明定兼

任專業輔導人員之資格。 

第九條  輔諮中心得依學生輔導之需求，

外聘下列人員： 

一、具督導資歷之心理師、社會工作師

或學者專家，協助個別督導或團體

督導。 

二、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會工作師、

特殊教育專業人員或學者專家，協

助處理個案或個案研討。 

輔諮中心得外聘人員，以協助輔諮中心業

務推動，爰明定外聘人員之資格及相關規

範。 

第十條  輔諮中心得依其規模及主管機關

推動輔導業務需求，設行政分組推展業

務。 

考量各輔諮中心和主管機關在推動輔導業

務之需求差異，爰定明輔諮中心得依其業

務規模與實際需求設置行政分組。 

第十一條  輔諮中心受理學校轉介處遇性

輔導學生及相關工作原則如下： 

一、應建置所轄學校轉介開案標準、緊

急個案之轉介申請及各項作業流

程，並公告周知。 

二、受理學校轉介處遇性輔導後，應於

受理後十個工作日內回復開案評

估，包括指派專業輔導人員、督導

人員、預計輔導期程與次數、諮商

目標與系統合作處遇之規劃及其

他相關事項。 

三、提供學校開案學生之輔導諮商及其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學校教

師諮詢；經評估未開案者，應提供

學校諮詢及其他網絡資源。 

四、針對特殊或需長期輔導學生召開續

案評估會議，研擬輔導諮商目標，

調整系統合作處遇模式。 

五、處遇性輔導結案時，應會同學校召

開結案會議，並於十五個工作日內

提供結案紀錄，包括輔導歷程摘

定明輔諮中心受理學校轉介處遇性輔導學

生及相關工作原則，說明如下： 

一、第一款，輔諮中心應建立標準作業流

程，以辦理處遇性輔導及相關行政工

作，並建置所屬學校轉介開案標準及

各項作業流程。 

二、第二款，輔諮中心受理學校轉介處遇

性輔導之作業程序。 

三、第三款，依本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五款

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機關

應設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其任務如

下：……五、支援學校教師及學生家

長專業諮詢服務。」民法第一千零八

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父母為其未成年

子女之法定代理人。」民法第一千零

九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監護人於監護

權限內，為受監護人之法定代理人。」

故未成年者，其法定代理人包括父母

及監護人；又參酌國民教育法第四十

五條第二項規定，將實際照顧者納入

規範，與法定代理人併列，置於補充



 
 

要、結案評估及後續輔導建議。 

六、遇學校有緊急個案，應會同學校召

開專案會議，經評估確有必要後，

應立即安排處遇性輔導。 

七、得指定專人，依學校需求提供學生

轉介諮詢。 

地位，爰「學生家長」應包括「法定

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四、第四款，依本法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款

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機關

應設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其任務如

下：……六、支援學校辦理系統整合

之個案會議。」針對特殊或需長期輔

導學生召開續案評估會議。 

五、第五款，完善處遇性輔導結案之作業

程序。 

六、第六款，依本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遇有緊急個案，

經學校會同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召開專

案或個案會議評估確有必要後，得轉

介處遇性輔導。」 

七、第七款，依本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三款

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機關

應設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其任務如

下：……三、提供學校輔導學生之個

人及系統評估、輔導諮商、資源轉介

服務。」輔諮中心依學校需求提供學

生轉介諮詢。 

第十二條  輔諮中心所取得之個人或家庭

資料、與個案相關之影音檔案或紀錄，

其相關人員應謹守本法、相關法令及專

業倫理之保密義務。 

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第一項)學生輔導

工作相關人員，對於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

他人之秘密，負保密義務，不得洩漏。但

法律另有規定或為避免緊急危難之處置，

不在此限。(第二項)前項人員並應謹守專

業倫理，維護學生接受輔導專業服務之權

益。」輔諮中心所取得之個人或家庭資料

及各類與個案相關之影音檔案、紀錄，其

相關人員應謹守上述規定，並依個人資料

保護法及相關專業倫理標準，確保個案資

訊之保密與適當使用，爰予訂定。 

第十三條  輔諮中心應定期召開工作會

議，並於年度開始前二個月，將年度工

作計畫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年度結束

後二個月內，將執行成果報各該主管機

關備查。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設置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要點第

六點規定：「(第一項)地方政府應於每年十

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將次年度輔諮中心

之實施計畫報本署申請補助，逾期得不予



 
 

受理。(第二項)前項年度實施計畫之內

容，應包括下列事項：（一）實施目的。（二）

辦理機關。（三）組織成員：包括組織架構

圖、人員配置及任務職掌等。（四）中心任

務。（五）辦理模式：包括服務對象與範圍、

服務校數、運作機制、合作學校等。各輔

諮中心應至少與一所大專校院合作。（六）

教育訓練：包括職前培訓及在職專業訓練

等。（七）經費預算：包括本署補助及地方

政府自籌經費項目，並應檢附運用教育部

經費購置設備一覽表。資本門設備以不重

複申請非必要性項目為原則。（八）督導考

評：包括輔諮中心評核機制、專業輔導人

員評核機制等。（九）預期效益。」為確保

輔諮中心運作品質及落實主管機關督導之

責，爰明定本條。 

第十四條 各該主管機關應妥善規劃專業

培訓管道，並加強推動專業輔導人員之

輔導知能職前訓練及在職進修。 

各該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初聘專任

專業輔導人員之職前訓練，其時數不得

少於三十六小時；每學年並應定期辦理

專任專業輔導人員之在職進修，其時數

不得少於十八小時；聘用機關應核給參

加訓練或進修人員公（差）假。 

前二項職前訓練及在職進修，其內

涵應考量參加人員實際工作需求，得以

研習、工作坊、專業督導、參訪交流等

方式辦理，並應聘請具有相關專業素養

或實務經驗者擔任講師。 

依本法第十四條規定：「（第一項）各級主

管機關應妥善規劃專業培訓管道，並加強

推動教職員與專業輔導人員之輔導知能職

前訓練及在職進修。……（第四項）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初任輔

導教師及初聘專業輔導人員之職前訓練，

其時數不得少於三十六小時；每學年並應

定期辦理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之在職

進修，其時數不得少於十八小時；聘用機

關或學校應核給參加訓練或進修人員公

（差）假。（第五項）前二項職前訓練及在

職進修，其內涵應考量參加人員實際工作

需求，得以研習、工作坊、專業督導、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參訪交流等方式辦理，

並應聘請具有相關專業素養或實務經驗者

擔任講師。」爰訂定第一項至第三項。 

第十五條 輔諮中心應受各該主管機關監

督；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設輔

諮中心，並應受中央主管機關監督。 

明定主管機關對輔諮中心之監督。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